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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小微企业

第一条目标

一、各缔约方认识到，中小微企业对经济增长、就业

和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将通过促进信息共享与合作，提

高中小微企业利用本协议所创造的机会并从中受益的能

力。

二、本章旨在促进各缔约方之间的合作，以便利中小

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以及解决与贸易相关的问题。

三、各缔约方致力于为中小微企业创造有利的环境，

帮助它们融入和参与全球市场和全球价值链，促进其提高

生产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四、各缔约方认识到，本协议的其他各章也包含有助

于实现本条所述目标的条款。

第二条信息共享

一、各缔约方应促进与本协议以及与中小微企业有关

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包括通过建立和维护一个可公开访问

的信息平台，在缔约方之间共享知识、经验和最佳实践。

二、根据第一款可公开访问的信息应包括：

（一）本协议全文；

（二）各缔约方认为与中小微企业相关的贸易投资有

关法律法规信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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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缔约方认为，对希望从本协议提供的机会中

获益的中小微企业，其他有用的与商业相关的信息。

三、各缔约方应采取合理措施，确保第二款所述信息

准确且为最新版本。

第三条合作

一、各缔约方应通过共享和交流最佳实践信息，加强

本章下的合作。合作可包括：

（一）鼓励切实有效地执行便利和透明的贸易规则和

条例；

（二）改善中小微企业市场准入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

机会，包括通过促进和便利企业间的伙伴关系的方式；

（三）促进中小微企业使用电子商务；

（四）探索缔约方创业项目和经验交流的机会；

（五）促进中小微企业的正规化，包括通过交流企业

注册的监管实践等方式；

（六）鼓励创新和技术应用，包括支持中小微企业数

字化转型和创新型初创企业发展；

（七）促进中小微企业对相关知识产权制度的认识、

理解和有效利用；

（八）促进良好的监管实践，并提升制定和实施有利

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法规、政策和计划的能力；

（九）帮助中小微企业发展或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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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为本区域中小微企业创造低碳和可持续的环境；

（十）提供促进中小微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获得融资

的有关信息；

（十一）支持中小微企业把握新兴领域的发展机遇；

（十二）加强中小微企业的人力资源和发展能力；

（十三）提高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竞争力，包括促进

专精特新发展；以及

（十四）加强中小微企业对自由贸易协定的了解和利

用能力。

二、根据本章开展的合作活动取决于资源的可用性以

及各缔约方可能协商确定的条款和条件。

第四条联络方

各缔约方应在本协议对该缔约方生效之日起 30天内，

将其在本章的联络方通知其他缔约方。各缔约方应及时将

联络方的任何变更通知其他缔约方。

第五条中小微企业委员会

一、各缔约方特此设立中小微企业委员会，该委员会

由各缔约方政府官员组成。

二、中小微企业委员会的职能是：

（一）确定如何协助中小微企业利用本协议下的商业

机会。这可能包括共享、交流相关研讨会、培训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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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或其他活动和平台（如出口咨询）的信息，由缔约方告

知中小微企业在本协议下可获得的惠益；

（二）酌情审议缔约方可能协商确定的与中小微企业

有关的任何其他事项，包括中小微企业就其从本协议中受

益的能力提出的任何问题；

（三）按要求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联合委员会报

告，并酌情提出建议；以及

（四）各缔约方应努力就本章第三条（合作）所列事

项和可能商定的其他领域开展合作。

二、各缔约方应协调中小微企业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与

根据本协议设立的其他相关机构的工作，并应根据需要向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联合委员会提交所开展的任何活动

的报告。

三、中小微企业委员会可在实施其计划和活动时，与

适当的专家、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合作，包括与中小微企

业进行协商和对话，具体方式由各缔约方协商确定。

四、中小微企业委员会应在本议定书对所有缔约方生

效之日起一年内举行会议，此后由缔约方决定。

第六条不适用争端解决

一、第十四章（争端解决）所述的《争端解决机制协

议》不适用于本章任何事项。

二、有关本章解释、实施或适用的任何争议应由各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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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第七条一般例外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1994）第二十

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十四条经必要修改后

并入本章，成为本章的一部分47 48。

第八条安全例外

本章中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

（一）要求任何一方提供认为披露后违背其基本安全

利益的任何信息；

（二）阻止任何一方采取其认为保护基本安全利益所

必需的任何行动，包括但不限于：

1.与裂变物质或会产生裂变物质的衍生物有关行动；

2. 与军火、弹药和战争工具的贩运以及与为供应军事

设施而直接或间接进行的其他货物和材料贩运的有关行

动；

3. 为保护重要通信基础设施免遭蓄意破坏或削弱基础

设施企图而采取的行动；

4. 在战时或在国内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下采

47 各缔约方理解，《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1994）第二十条第（b）款所指的措
施包括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环境措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1994）第二十条第（g）款适用于与保护可耗尽的生物和非生物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
48 各缔约方理解，《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十四条第（b）款所指的措施包括保护人
类、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环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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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行动；或

（三）阻止任何一方采取任何行动履行《联合国宪

章》规定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


